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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5号（刘辉）

当事人：刘辉，男，1971年4月出生，时任锦州港副董事长、总经理，户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锦州港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依法向当

事人公告送达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公告送达期满后当事人未要求听证也未提交陈述申辩意见。本案

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锦州港未按期披露《2024年半年度报告》

2024年8月31日，锦州港发布《关于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关于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暨可能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称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审议结果，

《2024年半年度报告》未获得过半数通过，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4年半年度报告。2024年10月31日收盘后，锦州港发布《2024年半年度

报告》。

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刘辉未能有效保证锦州港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4年半年度报告》。

二、锦州港《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2022年至2024年，锦州港通过虚假贸易业务及跨期确认港口包干作业费收入等方式虚增利润，《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

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022年虚增利润3,610.45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利润总额的22.46%；2023年虚增利

润6,808.78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利润总额的65.96%；2024年第一季度虚增利润1,537.75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利润总额的62.05%。

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刘辉决策、组织实施虚假贸易、对跨期确认收入问题未尽到应有管理义务，在锦州港《2022年年度报告》

《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上签字保证真实、准确、完整。

三、锦州港未及时披露关联交易,《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一是2022年至2024年，锦州港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刘辉实际控制的公司通过虚假贸易等方式占用锦州港资金，相关交易构成关联方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2022年，锦州港未披露资金占用发生额为321,841.78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净资产的47.63%；2023年，锦州港未披露资金

占用发生额为557,063.07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净资产的81.41%；2024年上半年，锦州港未披露资金占用发生额为399,411.65万元，占当期

报告披露净资产的70.70%；2024年下半年未披露资金占用发生额100,652.84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金占用未归还金额

为209,760.03万元。

二是2023年至2024年，锦州港为关联方提供担保。2023年1月17日，锦州港为关联方辽港(大连)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

额0.9亿元；2024年2月29日，锦州港为关联方辽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25亿元；2024年5月22日，锦州港为关联方辽宁立德

屋贸易有限公司、沈阳万家美喜悦商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3.9亿元。

综上，锦州港2022年关联交易发生额321,841.78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净资产的47.63%；2023年关联交易发生额566,063.07万元，占

当期报告披露净资产的82.73%；2024年上半年关联交易发生额688,411.65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净资产的121.86%；2024年下半年关联交易

发生额100,652.84万元。锦州港未及时披露上述关联交易,也未在相关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

《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刘辉决策、组织实施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关联担保事项，在《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上签



字保证真实、准确、完整，虽然未在《2024年半年度报告》签字确认，但在报告期间内作为副董事长、总经理实际履行职责。

上述违法事实,有锦州港相关公告、合同文件、财务资料、工商资料、银行流水、询问笔录、微信聊天记录、公司提供的文件资料等证据

证明，足以认定。

我局认为：

一是锦州港未按期披露《2024年半年度报告》，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

十七条第一款所述违法情形。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刘辉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未勤勉尽责，系锦州港上述违法行为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

二是锦州港《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

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情形。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刘辉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

的规定，未勤勉尽责，系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三是锦州港《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

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情形。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刘辉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未勤勉尽

责，系《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四是锦州港未及时披露2024年下半年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

三项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所述违法情形。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刘辉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未勤

勉尽责，系锦州港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我局决定：

一是针对锦州港未按期披露《2024年半年度报告》事项，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对刘辉给予警告，并处以200万元罚

款。

二是针对锦州港《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的

行为，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对刘辉给予警告，并处以500万元罚款。

三是针对锦州港2024年下半年未及时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行为，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对刘辉给予警告，并处

以200万元罚款。

综合上述三项违法事实，对刘辉给予警告，并合计处以900万元罚款。

刘辉作为时任锦州港副董事长、总经理，决策并组织实施财务造假及其他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违法情节特别严重，依据《证券法》第二

百二十一条、《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8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七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刘辉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具体缴款方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

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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